汽车定点维修保养合同
托修方：                 （以下简称甲方） 
承修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提高车辆配套服务水平，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制订本协议，同意共同遵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乙方作为甲方车辆的定点维修企业，为甲方提供故障维修、 保养维护、定期检测、救援、办理索赔等一系列服务； 
二、甲方在乙方维修车辆的收费标准为按照安康市运管处和安康市物价局所规定的类别维修企业标准工时计算相关费用； 
三、乙方给甲方优惠 按财政局规定执行 
四、结算方式： 
1）结算的形式以                     
2）乙方以单车维修费用形式进行结算，每当一辆车修理完毕时，乙方人员负责把该车的维修审批单，维修清单，发票整理好交给甲方送修人员审核签字，甲方按单车累计数发票金额给乙方进行结算。 
3）乙方必须提供国家税务机关出具的正式发票和有效的银行帐号、开户行，甲方以转帐的形式进行付款； 
五、甲方责任： 
[bookmark: _GoBack]1）甲方必须准时将车辆维修款付给乙方，否则乙方有权追究其责任； 
2）甲方有责任为乙方提供车辆的准确信息，以确保对托修车辆的及时、准确的维修；
六、乙方责任： 
1）乙方对甲方修理后的车辆，因修理技术上的问题在保修期内需返修的，乙方应及时给予返修，并不再收费。若因维修质量原因导致车辆安全事故，乙方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2）乙方有责任向甲方提供车辆维护信息（维修项目及配件信息）和保险信息； 
3）乙方有责任维护甲方的名誉，不得对外泄露甲方的商业机密，不得损害甲方利益； 
七、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未按本合同规定履行责任，除承担自己的损失外，还应承担对方受到的损失； 
2）甲乙双方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单方提前终止合同，特殊情况协商解决； 
3）乙方未经甲方允许，不得将甲方托修车辆开出厂区或私自使用，若因私自使用造成的一切损失，除承担自己的损失外，还应承担对方受到的损失。 
八、乙方根据甲方授权人员签署确认的《派修单》所列的维修及配件项目进行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乙方经检查确认需要增加项目时，应通知甲方授权人员确认后方可动工维修，事后再行补签； 
九、甲方如有车辆增减，送修人或车辆管理相关人员变更，必须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以维修送修单为依据； 
十、车辆大修前须以正式报价单，由甲方主管部门领导核准、签名或单位盖章即可生效，否则甲方可不承认； 
十一、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本协议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若甲乙双方认为其中的内容需要变更时，则需以书面的形式，交给对方，经双方协商确认后，作为补充条款予以变更。若因其它原因不能再履行此协议时，也需以书面的形式，双方友好的协商后终止本协议书； 
12、 在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具有与本协议 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负责人或（签字盖章）  乙方：负责人或（签字盖章）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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